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星龙公司”或“债务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5年5月14日作出（2024）苏0509破申139号决定书，决定受理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担任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为尽快推动星龙公司重整工作，依照《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邀请意向投资人报名并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募公告须知

（一）本招募公告编制目的是向意向投资人披露债务人的基本信息，管理人提供的资料未必完整描述重整资产的实际状况及瑕疵情况，意向重整投资人决定参与招募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告，理解重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知晓意向重整投资人在提供重整资金外可能尚需承担的其他有关责任和义务，一旦提交重整报名材料即视为同意按星龙公司现状进行投资。
（二）本招募公告并不替代意向重整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重整投资人在考虑参与债务人重整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披露的信息外，需自行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工作。本招募公告所披露的相关情况为管理人调查所得，不代表管理人对债务人现状的承诺。
（三）本次招募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
（四）本次招募投资人，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中止或撤回招募计划，且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五）管理人将根据本次招募成功的重整投资人制作《重整计划草案》供债权人会议表决，表决未通过或人民法院未裁定批准该计划草案的，本次招募无效。对重整投资人因招募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融资费用等支出的成本及费用由重整投资人自行承担。

（六）本招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本招募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

二、债务人星龙公司基本情况

1. 工商登记信息
	名称
	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320509MA1MKEQF4P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法定代表人
	罗云花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6-05-06 至 2046-05-05

	成立日期
	2016-05-06


2. 股权结构及权利限制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日期
	出资比例

	上海龙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2046-04-22
	50%

	上海远星寰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2046-04-22
	50%


3、 资产情况
1.不动产情况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星龙公司名下有土地使用权3594.67平方米，WJ-J-2018-033地块，坐落于太湖新城（松陵镇）开平路南侧秋枫河西侧，系批复零售用地，系广场用地。该地块对应项目名称为“WJ-J-2018-033地块爱琴海商业地铁通道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340.87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开发，地上已建成商铺20套，但尚未办理初始登记。

（2）房产

星龙公司名下的主要资产系松陵镇夏蓉街道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部分房产。
1) 松陵镇夏蓉街道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E幢102至E幢135、E幢201至E幢232共计66套外切商铺，面积合计2908.65平方米；

2) 松陵镇夏蓉街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地下超市，面积5502.82平方米；

3) 松陵镇夏蓉街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地下商业，面积3575.16平方米；

4) 松陵镇夏蓉街道1299号天铂商业广场E幢136，面积为80667.02平方米（所在层1-7，不可分割销售），存在他项权证信息:他项权证号为苏（2020）苏州市吴江区不动产证明第9119684号，他项权利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5) 松陵镇夏蓉街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地下室01、地下室02、地下室03，面积合计8159.98平方米。

（3）不动产评估情况：

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初稿，星龙公司资产在价值时点 2024 年 07 月 29 日的评估总金额为94092.57 万元。详见评估报告及天铂商业广场购物中心及爱琴海商业地铁通道评估结果明细表。

	评估情况概览

	项目
	评估价（万元）

	评估总价
	94092.57

	Mall
	69419.95

	66套外切铺
	6732.48

	地下超市
	8102.9

	地下商业
	5264.42

	连通口20间商铺
	1633.97

	C幢17套公寓
	586.75

	地下室
	2352.1


（4）股权

星龙公司对外持有苏州远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根据不动产登记簿查询结果，苏州远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为松陵镇夏蓉街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车库01、车库02、车库03，面积合计为24160.02平方米。结合本案审计机构对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苏州远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审计情况，苏州远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万元的注册资本尚未实缴；根据不动产登记簿查询结果，苏州远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为松陵镇夏蓉街1298号天铂商业广场车库01、车库02、车库03，面积合计为24160.02平方米。

四、意向投资人资格条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二)财务状况良好，拥有足够的投资资金，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投资款，能够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三)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和主管税务机关列入失信名单，无较大数额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未有作为被执行人的尚未结案的执行案件；

(四)投资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机构设置应当健全、内控制度有效运行，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本次重整公告接受联合投资人，联合投资人中至少须有一名投资人符合投资人条件，联合投资人应当联合制作报名材料。
五、报名程序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1.符合投资条件的意向投资人应在2025年8月8日17时前密封提交报名材料。
2.报名材料可通过现场或邮寄两种方式提交，邮寄提交的以报名材料寄出的时间为准。报名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养育巷151号苏州商务大厦609室；联系人：徐律师、袁律师；电话：18860920593、13125922102。
（二）报名材料
1.意向投资人参与本项目重整投资的报名意向书（详见附件一）及《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方案应当包括拟投入资金、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偿债方案和后续经营方案等内容。参选人应当保证初步重整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意向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企业情况、经营业绩、企业实力等介绍，投资人为自然人的提供个人履历及相应证明材料；

3.意向投资人资金实力、融资能力、履约能力、商业信誉和征信证明材料；

4.意向投资人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和主管税务机关列入失信名单、无较大数额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未有作为被执行人的尚未结案的执行案件的承诺书；

5.意向投资人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承诺函；

6.意向投资人系法人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详见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为经办人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系其他非法人组织的，提供组织机构证明、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非负责人为经办人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系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非本人为经办人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联合投资人应当共同授权委托一人或两人作为共同经办人；

7.意向投资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上级主管单位或其他有权决策机构同意参与本项目重整投资的决议文件；

8.如为联合投资人的，还需提交表明联合投资的共同意向及各投资人自愿对本次投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声明，并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
9.保密承诺函（详见附件四）
10.其他意向投资人或管理人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11.特别说明：报名材料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报名方系自然人的需自然人签名按手印。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报名主体对报名材料有关内容进行解释或者说明，并有权要求补充其他相关资料。
（三）尽调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决定报名的，除提交上述资料外，还须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人民币贰佰万元的尽调保证金，款项汇入管理人账户。若投资人仅提交书面材料未在报名期限内交纳上述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报名资格。

意向投资人对苏州星龙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前应当向管理人账户交纳尽调保证金200万元并签署保密承诺函（户名：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账号：325661000015003087719；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如尽调后，意向投资人认为不符合其投资条件的，可书面向管理人申请退还该保证金，管理人在收到退还申请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若意向投资人最终未被确定为投资人，则该保证金在相关事项明确之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由管理人无息返还至原账户；经管理人确定的重整投资人，无故退出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六、遴选程序

在招募期间，仅有一家意向重整投资人入围的，其资质及重整投资方案经管理人审查合格的，该意向重整投资人即为重整投资人。如有多家意向重整投资人报名，资质及重整投资方案经管理人审查合格的，管理人将根据其报价、债权清偿方案及本案重整的实际情况确定遴选规则进行评审，确定一家重整投资人及一家备选重整投资人。
管理人将与优先顺位的重整投资人进行谈判，重整投资人应在收到管理人书面通知后，按通知的期限要求完成《重整投资协议》的签订并交纳2000万元重整履约保证金（尽调保证金将自动转为部分履约保证金）。若重整投资人未在管理人要求的期限内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或拒绝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或未能足额缴纳履约保证金额的，管理人有权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并没收全部保证金，且重整投资人不得继续参与后续重整程序，管理人将与备选重整投资人进行重整谈判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投资人须严格履行重整投资协议与重整计划草案，重整投资人未按照重整投资协议或重整计划草案履行重整投资人义务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若法院最终未裁定认可重整计划草案等非投资人原因导致无法重整的，投资人可向管理人申请无息原路退还履约保证金。
七、其他事项

1、意向投资人在参与本案重整过程中获悉的商业秘密应予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自行利用，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2、管理人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招募期限，如需延长的，将另行公告。

八、再次申明

报名人（意向投资人）缴纳保证金和报名材料，视为同意按债务人现状进行投资，相关投资风险自行承担，一切风险与债务人和管理人无关。招募人对招募过程中披露的数据不进行承诺，如最终评估数据和上述披露数据存在差距，不得主张投标无效及追究管理人责任。请意向投资人确定报名前进行详细调查与审慎评估。

特此公告。
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七月七日

附件1：
报名意向书

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公司通过有关信息渠道知悉你处正在招募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意向投资人。我公司有意向参与，现予以报名。我公司了解并愿意接受你处发布的《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相关约束。

我公司承诺以上情况均属实。若存在虚假陈述，我公司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对因虚假陈述给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兹证明          在本公司任         职务，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

特此证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 所 地：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委托人拟参与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以下合称本案），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1.向本案管理人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招募、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并处理其他重整投资人招募相关事宜；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中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3.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务。

受托人在本案中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保密承诺函

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鉴于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我公司拟报名参与本次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工作，为此，我公司承诺对在此过程中知悉的苏州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情况予以保密并愿意签署保密协议。若我公司违反本承诺书的任何约定，导致保密信息泄露或被不当使用，我公司将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影响，并赔偿你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调查费用、诉讼费用、律师费等。
意向投资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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